
中華大學觀光學院餐旅管理學系(餐飲經營組)106級四年課程規劃表

大ㄧ上 大ㄧ下 大二上 大二下 大三上 大三下 大四上 大四下 合計

通識 2 通識 2 英文(三) 1 英文(四) 1 通識 2 通識 2 通識 2 通識 2

通識 2 通識 2 體育 0 體育 0 通識 2

體育(ㄧ) 0 體育(二) 0 通識 2 通識 2

軍訓(護)(ㄧ) 0 軍訓(護)(二) 0

英文(一) 2 英文(二) 2

觀光學 2 電腦概論 2 統計學 3 會計學 3

觀光行政與法規 3 行銷學 2 管理學 3 經濟學 2

日文(一) 3 日文(二) 3 日文(三) 3 日文(四) 3

創意觀光(必選) 2

餐旅管理概論 3 中西餐實務 2 餐飲衛生安全 2 餐旅成本管理 3 餐旅創意專題(二) 2 餐旅實習 3

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3 餐旅創意專題(一) 1 餐旅策略管理 3

食物製備原理與實習 2 中餐烹調 2 飲料調製 2 餐飲服務技術 3

西餐烹調 2 餐廳經營實務(一) 4

國際禮儀 2 消費者心理學 2 餐旅美學 2 觀光餐旅大數據分析 2 商用軟體應用 2 市場調查與分析 2 餐旅業法規 2 顧客關係管理 2

酒吧與飲料管理 2   企業專案實習 9

餐飲文化 2 營養學概論 2 菜單設計與規劃 2 點心製作 3 餐廳經營實務(二) 4 宴會管理 2 連鎖餐廳經營管理 2 餐飲微型創業實務 4

食品保存技術 2 進階中西餐實務 3 餐廳資訊系統 2 餐飲採購與成本控制 2 餐飲創意產品開發實務 3 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 2

咖啡調製實務 2 創意廚藝 3

觀光英文(一) 2 觀光英文(二) 2 餐旅英文(一) 2 餐旅英文(二) 2  8

餐旅英文(三) 2 餐旅英文(四) 2

93

73

2.依校規定，畢業前應通過TOEIC測驗400分(含)以上或「中華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」所訂之替代標準，並完成18小時之志工服務，方得畢業。

3.為讓中華大學學生大一就可以了解全校各學院之間的課程特色重點，達成大一階段就開啟跨領域為主的教學理念，本校學生須於大一修畢「跨院體驗微學分課程」。

4.為讓中華大學學生可以了解所屬學院內各學系之間的課程特色重點，本校學生須於大一修畢「跨系專業微學分課程」-創意觀光(必選)2學分。

5須依據「中華大學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」、「中華大學觀光學院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」、「中華大學餐旅系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」完成修業，始符合畢業資格。

10.以上資料以當學期開課為主。

9 5

10 7 7 12 9 9 15

16 15 17 7 6

1.畢業應修總學分數 ＝128學分  (院系必修65+本系選修26+外系選修9學分+校訂必修共同科目28)。

7.實習需滿500小時(校內至少50小時)，始可取得實習3學分，詳細規定請參閱［餐旅系實習辦法］。

6.通識課程分核心必修及多元選修，核心必修12學分課程分為「社會關懷(含“人文涵養”及“社會習察”) 」、「創新創意(含“藝術感知”及“科學探究”) 」及「健康促進(含“自我探索”及“生醫衛保”」三類(每向度2學分)

，多元選修10學分，共需修滿22學分，則11門通識課程需包含一門「情緒管理與人際溝通」，始符合畢業資格。若未修習「情緒管理與人際溝通」可修習「服務業管理」替代。

8.學生欲選習模組課程，需修畢44選修學分及格，其中餐旅共同選修課程至少需修畢28學分及格，專業模組選修課程至少需修畢10學分及格，修畢後由學系核發模組證書。

9.外系9學分為畢業規定學分，並自103學年度起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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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105學年度第4次餐旅管理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(106.03.27)決議通過

經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觀光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(106.04.05)決議通過

經106學年度第2次餐旅管理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(107.11.05)決議通過

經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第2次觀光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(107.11.05)決議通過

經107學年度第3次餐旅管理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(107.11.22)決議通過

經108學年度第5次課程規畫委員會議(109.03.02)討論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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